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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律权利的生成基础是利益而非行为或行为对象等其他因素。数据彰显了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但更体现为社会

利益。数据人格利益、财产利益并非独立的利益形态，而是数据社会利益的构成部分即成分利益。作为非独立存在的利

益，数据人格利益和数据财产利益并不能像已有研究成果所预设的那样，塑造出独立的人格权、财产权。数据社会利益塑

造的是数据社会权，数据人格利益和数据财产利益则构成了数据社会权中的人格成员权和财产成员权。数据社会利益与

数据人格利益及数据财产利益之间的整体与部分关系决定了数据社会权与成员权之间的整体与部分关系。数据社会权凭

借汇集社会公众意志的集体治理框架，实现数据整体性的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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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数据在提高效率的过程中所导致的风险已不再

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数字

时代“代码即法律”的主张被修正：法律对于数据的调

整不再局限于“马法”，而是需要围绕数据的发展构建

相应的法律制度[1]。数据市场的流转与稳定皆有赖

于明确的产权规则。然而，市场中的数据牵扯多方利

益，以致数据权利的属性迟迟无法明晰：有学者主张

将数据权利视为人格权[2]；也有学者认为数据权利应

属于财产权[3]；还有学者主张依据不同的数据利用场

景，对不同主体的数据权利加以分别赋权[4]。然而，

数据所涉利益纷繁复杂，很难以人格权或财产权中的

一种权利类型来认定数据权利的性质。现有研究试

图对数据上的不同主体分别赋权，却无法明确不同权

利之间的关系，导致数据上不同权利主体相互冲突而

出现“东扶西倒”的结果。

数据权利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法律权利？要解答

这一问题，需先解答法律权利的生成基础究竟是利益

还是其他的先决问题。如果法律权利的生成基础是

利益，那么数据究竟给人们带来何种利益，这些利益

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与传统利益有何不同？数据利

益又是如何生成新型权利？追寻上述疑问，本文以市

民社会中数据的流转与利用为研究对象，围绕法律权

利的利益基础、数据利益中社会利益与人格财产利益

的整体与部分关系，从数据社会利益的统领到数据社

会权的生成、数据新型社会权的内部构造四个部分展

开分析。

二、法律权利的生成基础：利益

法律权利的生成基础是法律权利产生的根据。

没有产生根据就没有法律权利产生的可能。数据权

利性质的明确，以探明法律权利的生成基础为前提。

（一）法律权利的生成基础不是行为或行

为对象

法律权利主体、客体概念被创设用以解析法律权

利的基本构成，是“对权利设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的说

明”[5-6]。而囿于权利概念的抽象性，学界普遍以法律

权利的客观外在作为界定法律权利成立及其类型的

“参照”。例如物权是以物为对象的权利，债权是针对

人之行为的权利等[7]。由此，物权、知识产权、债权、

人格权及其下属的相关权利皆以权利主体的行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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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对象为参照的权利。行为或行为对象是法律权

利的客观外在，在可视范围内的确反映了法律权利的

生成状态。但是，将行为或行为对象等客观外在视为

法律权利的生成基础，给数据权利的研究带来了不可

小觑的障碍。

其一，数据难以纳入既有法律权利体系。基于行

为或行为对象等客观外在是法律权利生成基础的传

统认识，数据取得法律权利保护的前提是，有着传统

权利所蕴含的行为或行为对象等客观外在。由此，学

者将数据类比为物、智力成果以及人格等，希望能够

揭示数据与传统权利行为对象的共同特征，以便将其

纳入现有法律权利体系或证成数据权利的成立[3]。
然而，法律权利中的行为本就纷繁复杂，而现有理论

对于权利行为之对象的划分更不在同一层面。数据

在客观属性上临界于物、智力成果以及人格这些传统

的权利行为对象之间，难以完全归入某一类型。

其二，数据在多重利益并存下的权利保护顾此失

彼。将行为或行为对象等客观外在视为法律权利生

成基础的理论，适用于一个客观事实中只存在一种利

益的情况。如以物为对象而产生物权，而物权只能保

护主体的财产利益，却难以兼顾物上可能存在的其他

利益。依据传统法律权利生成基础是行为或行为对

象的理论，数据只能生成物权或人格权，不能同时生

成物权和人格权。生成物权只能对数据的财产利益

予以保护，生成人格权则只能对其人格利益进行保

护。为此，学界尝试性地创设了“人格物”的概念[8]。
可是，在传统权利理论中行为对象是明确具体的：既

是财产，就不是人格。“人格物”概念本身就与权利生

成理论存在诸多不适。

“权利不是物，只是像物一般思考”是过往法律权

利理论的缩影[9]。在以“有体物”为常态的过去，以行

为或行为对象作为法律权利的生存基础，法律权利理

论能够正常运行。但在“无体物”不断彰显、利益交织

成为常态的当代，继续坚持以行为或行为对象作为法

律权利的生存基础，只会导致违背社会发展需要的

结果。

（二）法律权利的生成基础在利益
法律权利的生成基础是法律权利的产生根据。

如果产生根据是 F，法律权利是Q，那么，没有 F就没

有Q。但没有Q，F仍然存在。以行为或行为对象作

为法律权利的生存基础，符合前述的逻辑关系。这说

明行为或行为对象已经接近法律权利的生成基础。

事实上，行为或行为对象的共性在于权利主体可以享

受的利益，没有利益就没有法律权利生成的可能。

首先，利益是法律权利生成的基础，决定法律权

利的行为内容。国家的使命在于协调不同阶级利益

集团之间的冲突，维护社会秩序[10]。制定法律、执行

法律是国家调控社会的基本形式之一，其目的在于协

调利益。质言之，法律为利益而生。作为法律的核心

内容，法律权利也是作为实现与保障利益的手段而存

在。在探寻权利的本质时，耶林(Jhering)将法律权利

的构成分为“实质要素”的利益本身与“形式要素”的

法律保护[11]。利益获得法律保护的形式要件揭示了

由利益到法律权利的过程。故而，利益总是先于权利

而存在。没有利益，就没有主体有意识的行为。法律

通过权利在主体之间分配利益，又通过对主体行为的

肯定来描绘权利。正如有学者言“权利的本质是对正

当利益的法律化或制度化”[12]。对数据权利而言，正

是权利主体所追寻的数据利益，决定主体能够实施的

具体权利内容，如图1所示。

图1 权利主体、数据利益与数据权利之间的关系

其次，利益虽然是法律权利的生成根据，但法律

权利不等价于利益而是保护利益的方式。学界有观

点认为，将利益作为法律权利的生成基础，混淆了权

利本身与权利的目的[13]。另有观点认为，权利和利益

应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14]。对于前者而言，法律权利

的实现有赖于主体的行为或者司法机关的协助，将法

律利益视为权利的生成基础，并不导致权利与权利目

的的混淆。对于后者来说，利益与法律权利中的利益

是属与种差的关系。由于立法者认识的主观性、利益

自身的特殊性等原因，并非所有利益能事先被立法明

确为法律权利。故此，在对数据权利等新型权利的研

究中，还需依据事物或事实所体现的利益做出类型判

断，决定是否能够生成权利以及生成何种权利。

另有学者认为，“应有权利有着深沉的人类学基

础和道德意味”[15]。人类行为，包括针对某种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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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其目的在于获取相关利益。而对

于其能否获取相关利益则是法律权利存在的意义，而

意义即明确利益的“楚河汉界”。因此，在数据权利层

面，利益也即数据权利生成的基础，对于数据权利生成

及其属性的判断同样需要以数据所承载利益为依据。

三、数据利益的特殊性：蕴含人格利

益、财产利益等成分利益的社会利益

法律权利以利益为基础，数据权利也以数据所承

载的利益为基础。但是，市场中主要数据的利用通常

需要经历由个人数据（原始数据）到数据集合（衍生数

据）的汇集过程，在数据的汇集中呈现出不同数据利

益的交织关系。数据中所承载的利益需要在数据的

汇集与利用中予以确定。

（一）从个人数据到数据集合所体现的传

统利益：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

数据与信息属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数据的价值

来源于信息，是信息最为普遍的载体。数据利益的明

确同样需要围绕数据所承载的信息展开分析。

首先，个人数据体现鲜明的人格利益。这主要体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个人数据承载着个人的姓

名、肖像等信息，体现个人的身份利益。二是个人数

据蕴含着个人的隐私，关涉个人的私人生活与私密空

间，体现出不为他人以现代技术所侵扰的隐私利益。

三是个人数据还涉及个人的社会评价，体现一般人格

利益。如今，个人的数据被普遍运用到算法当中，将

现实中人的特征以数据的方式重组，进而形成“数据

画像(Digital Portraits)”[16]。相较于传统的线下评价，

这种基于数据的算法评价能够对个人的人格加以全

面刻画，产生的评价结果反过来将导致我们在就业等

社会生活各方面所受到的不同对待。

其次，个人数据通过聚合成为数据集合，在人格

利益之外表现为财产利益。马克思言，“商品价值是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17]数据聚合所派生的

财产利益也可通过这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相较

于过去的信息载体，数据所具有的优势在于其使得大

量的信息能够为人所分析，实现对未来的精准预测。

少量的数据并不可贵，数据使用价值的发挥往往有赖

于数据的汇集，激活数据中所蕴含“惰性”的财产利

益。另一方面，数据因其在市场中的稀缺，还体现出

交换的价值。为实现数据集合的利用，数据的收集者

不仅需要建设与维护数据基础设施，还需要不断地对

新生的数据加以处理与存储，这些行为离不开大量资

本与人力的投入，并非个人或一般企业所能完成。因

此，数据集合中财产利益的有效发挥，以在市场中的

聚合与流动为基础，引发市场对数据的激烈争夺。

由上观之，数据价值的发挥，离不开数据的流转

以及个人数据到数据集合的汇集。个人数据基于所

承载的信息体现复合的人格利益。数据的财产利益

来自个人数据的聚合，体现出使用与交换的价值。然

而，数据所具有的复杂利益关系并不止步于此。数据

在汇集的同时其所关涉的利益主体也从个人、企业转

向群体。

（二）数据集合利用中显见的社会利益
数据的利用以聚合为特征。数据利用的聚合性

特征使得数据在显现人格、财产利益的同时，也呈现

出另一种利益形态——社会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利益作为一定范围内公众所共同享有的需要，长

久以来为传统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所遮蔽[18]。
首先，数据本身具有潜在的社会价值，数据的汇

集与利用带来数据的社会红利。“人是最名副其实的

社会动物。”[19]无论是个人的身份数据还是行为数据

皆在个人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其存在离不开个人与他

人的社会交往。因而，个人的数据内容不仅是个人人

格的反映，也蕴含着个人生活的部分特征。数据犹如

拼图的碎片，当通过汇集的方式成为数据集合时，即

拼凑出相对完整的社会群体生活。因此，数据的利用

以庞大的数据集合为主。大量数据的汇集和使用在

带来数据财产价值的同时，也带给社会公众更加便

捷、更有效率的社会生活，体现数据带给社会公众共

同的社会利益内容。

其次，数据集合利用中风险与损害的社会性，也

体现着数据集合所关涉的社会利益。近年来，市场中

不断扩大的数据集合使得数据利用的风险与损害呈

现为规模性的特点。诸如此类的案件层出不穷，例

如：领英公司的 5亿个人信息泄露[20]，信用评分公司

Equifax的 1.43亿金融档案被盗[21]。数据集合泄露所

影响的对象往往是成规模的社会群体，因而数据侵权

以社会性侵权为主。另外，数据集合利用所致的风险

与损害还呈现为社会扩散性（Diffusivity）的特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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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数据被企业收集，个人便是企业收集他人数据的

渠道。数据集合遭受泄露时，其所招致的风险与损害

也就并不止步于数据的给予者，还将扩散至数据给予

者所关联的社会公众[23]。
概言之，当下数据集合利用过程中的风险与损害

所指向的不再是个人，而是社会公众及其共有的社会

生活，更准确地说是公众社会生活中本该具有的

“善”。这些社会利益既包括公众所应享有的社会红

利，也包括公众所应有不被侵扰的生活以及自由、平

等与尊重的文明需求。当数据集合成为企业肆意赚

取财产利益的工具时，也将对公众的社会利益产生威

胁。那么，如何厘清数据中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也就

成为研究数据权利的关键。

（三）数据人格财产利益与数据社会利益

之间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数据呈现出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等

不同的利益形态。在数据的多种利益形态中，数据中

的人格利益、财产利益在数据利益的相互交织关系中

成为社会利益的构成部分，成了整体性的社会利益的

“成分利益”。质言之，数据的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与

数据的社会利益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第一，数据的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作为成分利益

构成数据的社会利益。在数据利用关系中，主体并非

是“一对一”的用户与企业，而是“一对多”或“多对多”

的用户群体以及流转中的数据利用者[24]。此时，数据

所关涉的利益已经不再只是某个主体的人格或是财

产利益，而更多体现的是公众所共有的社会利益。在

数据时代，没有数据的人格利益，就没有数据的财产

利益；没有数据人格利益与数据财产利益的聚合，也

就没有数据的社会利益。数据的集合性或者说是社

会性的特点，使得数据中的人格、财产利益皆无法独

立存在。故此，数据的社会利益涵盖其人格利益和财

产利益。数据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共同成为数据

社会利益中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非独立存在的

成分利益。

第二，数据的社会利益不是数据人格利益与数据

财产利益的简单结合。自资本主义建立所谓“自由”

的法律范式以来，个人的私利被奉为圭臬，法律的保

护也逐渐演变为“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体主义[25]。在

这种个体主义思维基础上，数据中的社会利益被化整

为零，使得过往的研究只见个体形态的人格利益或财

产利益。但是，“社会并不是大量或少量因素的简单

累加，而是拥有特殊发展规律的有机系统”[26]。对于

数据社会利益的理解需要整体主义的视角，数据社会

利益并不等值于数据成分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作为

相对独立的新整体而存在。此时，尽管数据的人格与

财产利益作为构成数据社会利益的“成分利益”，却并

未完全消融于社会利益之中，而是能够由个体“分享”

这些利益。至此，数据中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可归纳

如图2所示。

图 2 数据利益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数据的人格利益、财产利益和社会利

益并非叠床架屋般呈现于数据集合之上，而是表现为

成分利益到整体利益的层级递进，体现出数据利益中

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哲学关系。没有不存在成分利益

的数据社会利益，也没有能够脱离数据社会利益的数

据人格与财产利益。数据的社会利益涵盖数据人格

利益与数据财产利益，表现出数据利益的特殊性。

四、数据利益特殊性下数据权利的

生成：社会权

数据中的法律利益虽呈现为人格利益与财产利

益的形态，但在数据的集合特性下也只是数据社会利

益的构成成分。数据权利的属性分析应基于数据利

益的特殊性而展开。

（一）数据人格利益生成人格权的障碍

为寻求数据中的财产利益，企业竭尽全力地利用

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利用可能给个人带来的损害使

各国逐渐意识到数据中人格利益的重要性，从而形成

保障数据人格利益的共识，并由此衍生其他数据主体

的权能与义务。因而，对数据中个人利益进行法律保

护是现有数据权利理论的最初目标。

通说认为，我国现有法律中对个人信息的规定不

仅蕴含了对人格利益的保护，还赋予个人对信息的积

极支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权利特征[27]。数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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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承载，我国的个人信息权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

即个人的数据权，涵盖个人所享有的数据人格利益。

通观域外，欧盟与美国的数据立法较为典型。欧盟先

后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立法，确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

各项数据权能①。美国将个人的数据利益以“信息隐

私（Information Privacy）”来认定，也在近年的立法中

逐渐转向强调个人对数据的控制[28]。由此可见，中

国、欧盟与美国的数据立法虽有差别，但都体现赋权

化的特征，而赋予人格权是其路径，个人控制是其目

的，基于人格权的“个人控制”是其立法内核。

然而，这种基于人格权益的“个人控制”范式却在

当下弊端显见。其一，“个人控制”忽略了现实中失衡

的数据利用关系。既有研究表明，很少有用户会阅读

企业所告知的收集规则，更遑论有人能够在冗长且晦

涩的数据收集规则中作出正确的理解与判断，故而多

数时候被收集的个人都难以谓之“知情”[29]。另外，在

这些几乎处于霸权地位的数据企业面前，个人如果不

同意数据的收集规则，也就无法获得相应的服务。因

而更多情形下，用户的“同意”也只是被迫作出。其

二，基于人格权益的“个人控制”范式不仅导致数据保

护与数据侵权救济的不足，而且阻碍了数据的社会利

用。实践中，个人数据的流转不仅事关个人，更关乎

数据的社会利用。现有的立法忽视了个人数据所具

有的社会价值，进而提高数据的社会利用成本以及带

来社会中侵权行为的泛化。在不断强化的企业合规

责任中，大企业常常毫发无损，而小企业难以负担繁

重的法律义务。这也加剧了数据市场中的“数据

鸿沟”。

概括而言，基于人格权而使个人控制数据的立

法，仅仅考量了数据中的个人人格利益所面临的风

险，建立在个人能够理性安排自身事务的理想状态之

上。但事实是，个人的决策与判断总是受到多方的影

响，甚至在数据企业威逼与利诱下陷入自我披露的

“竞赛”。赋予个人数据人格权忽视了数据所具有的

社会属性，不仅无法实现数据利益的全面保障，更制

约了数据的社会流动。这或许正是在注重个人数据

利益保障的欧盟，其数据市场乏善可陈的原因。

（二）数据财产利益生成财产权的冲突
除主张个人数据人格权外，企业数据财产权的主

张也日渐高涨。然而，数据财产利益生成企业财产

权，不仅面临着与数据人格利益的冲突，更可能导致

社会利益的损害。

市场中的数据与其说是石油，不如说是泥沙。只

有经过汇集、处理等过程，数据所蕴含的财产价值才

能得以显现，而汇集、处理等行为有赖于企业来完成。

故而，部分学者基于劳动取得的自然财产理论，主张

数据财产利益不仅应归于企业所享有，还应得到法律

权利化的肯定[30]。不可否认，上述的观点有其道理。

可是，数据的企业财产利益与数据的其他利益之间深

刻的张力，反映着企业数据财产权构建的难题。一方

面，企业天然地倾向于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这往往以

牺牲其他数据利益为代价。随着逆向识别技术的发

展，经过处理的数据依然能被企业重新定位，甚至无

需识别即可实现对公众的算法歧视。对企业的数据

财产利益直接赋权，无疑将加剧企业对于数据中的个

人人格利益，甚至是社会利益的蚕食。另一方面，数

据集合中蕴含着巨大的社会效用。对企业数据财产

利益排他式的赋权，将使得在后的数据利用者需要经

过在先控制者的允许方能利用数据，从而阻碍上下游

企业对于数据的开发。

可见，企业数据财产权的支持者试图将企业的数

据利益视作独立的民事权利。然而，数据之上的不同

主体所享有的利益并非泾渭分明。赋予企业数据财

产权的观点势必加剧企业数据财产利益与其他主体

利益之间的矛盾。对此，部分学者意识到前述的问

题，转而从国家权利出发，试图采取国家所有与企业

使用并行的策略来协调数据利益之间的冲突[31]。不

可否认，数据市场的秩序离不开国家的监管。然而，

数据市场会失灵，国家对企业的数据行为的调控同样

有限。行政机关不可能无时无刻地监督与规制企业

的数据利用行为。作为企业数据财产权的“变式”

——国家所有论强调国家行政机关对于企业数据使

用的监管以及对个人数据权利的保护。然而，仅凭国

家的行政力量来调整现有失衡的数据利用关系不仅

十分有限，还将限制市场发挥对数据财产价值的有效

①《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了个人对于数据的基本权利；《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十二条至第

二十一条规定了个人对于数据所享有具体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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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作用。

概而言之，现有数据权利研究从个人、企业、国家

角度出发，或将数据中的个人人格利益确立为个人数

据人格权，或将数据中的财产利益确立为企业的数据

财产权，又或是国家的所有权，以此描绘着数据权利

的基本框架，却未能解决如何平衡个人数据安全与促

进企业数据利用的问题。现有研究的局限在于个体

权利的思维定式。数据利益的平衡与保护不仅需要

行政手段的介入，更需要在数据社会利益的整体性视

角下看待数据的赋权问题。

（三）数据社会利益对数据社会权的塑造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皆离不开社会的群体语

境。数据社会利益作为社会公众所享有的整体利益，

蕴含了作为成分利益的数据人格利益与数据财产利

益，代表着社会公众对其数据生活的共同需求。数据

权利的确立也需要立足于整体性的社会利益。

首先，数据社会利益要求数据立法向社会法转

变。数据社会利益的整体性决定了数据立法应立足

于数据的社会利益而非其中的成分利益，也即应当立

足于社会法以实现对数据利益的全面保护。目前有

学者认识到数据中社会利益的独立价值，提出以数据

的“社会本位”“多元协同”为内容的“社会控制”路径，

值得肯定[32-33]。然而，这些观点虽然意识到个体社会

成员仅享有数据利益的“局部和短暂”，却终究未能脱

离以成分利益替代整体利益的误区。故而，这种“社

会控制”不过是传统私权的“社会化”，其本质仍然是

个体权利。数据社会利益作为独立的整体，无法通过

保障作为部分的人格或是财产利益来实现。因而，社

会法不仅将数据治理目标由数据的成分利益转移到

社会整体利益，更要确立起数据社会利益的独立地位

并保障其在现实层面的落实。

其次，数据的社会法以数据社会权的确立为核

心。二十世纪之初，基克尔(Gierke)就以人的个体性

与成员性，将法律分为个体法（Individualrecht）和社

会法（Sozialrecht）[34]。彼时的社会法虽然关注到了社

会利益的重要性，但社会作为抽象的存在，长久以来

被社会中的成员与社会之上的国家所掩盖。因此，当

法律将个体利益确认为权利时，社会利益却未能被权

利化[35]。这也就使得如今的数据社会利益只能凭借

民事权利或国家权力获得有限的保护。成分利益虽

然存在于社会利益中，但社会成员为其私利同样会侵

犯社会利益。而仅凭个人的理性或是政府的监管难

以实现对数据社会利益的有效维护。数据的社会利

益虽然无法为某个社会成员所单独拥有，却能够以整

体的形式受到法律的保护。故而，保障数据社会利益

最有效的法律方法，应该是赋予社会公众为维护数据

社会利益而能够与其他主体相对抗的法律手段，也即

社会公众的数据社会权。

再次，数据社会权的行使有赖于特定制度下社会

成员的独立意志向公共意志的汇集。数据的社会利

益基于社会公众的共同需求所产生，同样应归其为社

会公众整体性的享有。社会公众享有整体性的数据

社会利益，不仅需要法律对该社会利益进行权利确

认，还需要法律促成社会公众的公共理性的形成。因

为社会中的主体相互独立而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追

求，这也就使得社会成员在维护数据社会利益时只会

站在各自的立场。故此，社会公众的公共理性的形成

离不开特定的治理机制。以公众参与为形式的集体

治理机制，能让社会成员通过参与、辩论以及表决等

方式形成一致意见，共同管理数据、维护数据的社会

利益。从当前域外学者所归纳的数据治理类型中，如

信息管理系统（PIMS）[36]、数据合作社（Personal Data
Platform Cooperatives）[37]等，已能窥见数据集体治理

机制的雏形。数据集体治理以公共理性实现社会公

共利益，正是数据社会权的实现路径。

综上所述，数据中不仅存在着人格利益、财产利

益，更存在着社会利益。但数据中的人格利益、财产

利益只是数据社会利益的构成内容，属于无法独立存

在的成分利益。基于数据社会利益与数据人格、财产

利益之间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数据权利不同于传统民

事权利“个体的私有利益——个体性的民事权利”的

生成逻辑，而应由整体性的社会利益生成数据的社会

权——社会公众享有社会利益的新型权利。

五、数据社会权的构造：数据社会

权与成员权的整体与部分关系

数据社会利益与数据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之间的

整体与部分关系，决定了数据社会权的本质。但这并

不意味着数据人格利益、财产利益等成分利益不受法

律的保护。既然数据社会利益以整体性的社会权形

式获得法律确认，数据人格利益、财产利益等成分利

益也将在其“构成部分”范围内获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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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社会权及其成员权的关系形成
数据社会利益生成社会权，数据成分利益则塑造

成分权。数据人格利益、财产利益等成分利益不是独

立存在的利益形态而是数据社会利益的构成部分。

相应地，数据成分利益塑造的成员权也非独立的权利

形态，而是数据社会权的构成部分。

首先，自然人的数据人格成员权，不是自然人作

为独立个体而享有的，而是作为社会公众成员而享有

的非独立权利。据此成员权利，个人可以保护其在数

据中的人格利益，防范数据人格利益的侵害。此时，

数据人格成员权并非体现为主体的能动作为，而主要

体现为权利相对人数据收集、处理时的被动义务。因

而，实现数据人格权益的法律保障不能依赖于赋予个

人对数据的积极控制。针对当前法律规定个人对数

据的同意、查阅以及删除等具体规则，应理解为企业

的收集与处理数据的法律义务。未来的数据立法应

以场景性为原则，依据不同数据利用场景下的风险程

度，进一步细化不同数据利用场景的相关法律义务。

另外，当个人发现企业不当收集与利用数据时，基于

其数据人格成员权，可以通过直接制止或启动调查等

相关程序，以防范数据侵权行为的发生或遏制侵权损

害的扩大。

其次，数据财产利益形成的财产权也非独立存在

的权利形态，而是构成数据社会权的成员权——企业

的数据财产成员权。企业的数据财产成员权是作为

社会公众成员而享有的非独立权利。据此成员权利，

企业可以抵御他人的非法爬取数据。当前主流理论

主张赋予企业以独立的数据财产权，这不仅加剧先发

企业对数据的垄断，亦有悖于市场数据以分享为主的

商业趋势。企业利用数据的目的在于获取数据聚合

后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因而，即便没有法律的确

权，企业仍然会积极从事市场数据的开发。法律真正

需要保护的是企业的合理期待，是企业在收集、开发

数据后对数据的控制与利用。因此，企业数据财产利

益应当以权益的方式在数据的利用关系中得到保障。

此做法也与当前各国的数据司法实践相契合[38]。
最后，数据社会权凭借汇集社会公众意志的集体

治理框架，实现数据整体性的社会利益。正如前述，

数据社会权的实现有赖于公众参与为核心的集体治

理框架。现实中的数据信托、数据中介以及集体合同

等数据集体代理机制的出现，共同描绘着数据社会权

行使的制度基础。此外，尽管数据集体代理机制能够

为数据利用行为形成公共意志，却无法完全隔绝市场

中数据风险的发生。而数据集合利用中风险与损害

的社会性又难以通过对个人利益损害的救济来实现

对于数据社会利益的填补。故此，数据治理框架中事

后的集体救济措施同样不可或缺。以公益诉讼为典

型的集体救济程序为公众提供了数据侵权的救济渠

道，使得数据中的社会利益能够得到整体性的救济。

从数据利用中的集体代理机制到数据损害发生

后的集体救济机制，是数据的集体治理框架，构成了

数据社会权的具体实现进路。集体代理机制中的公

众参与、集体救济机制中的公益诉讼都需要有相应的

权利根据，其权利根据就在于数据成员权。因此，没

有数据人格成员权、数据财产成员权等构成内容，就

没有数据社会权的实现。

（二）数据社会权与成员权之间的良性循环
数据社会权作为整体主义视角下所确立的权利，

拥有充当不同数据主体之间“纽带”的重要作用。数

据社会权不仅在客观上保障了数据中的社会整体利

益，而且在数据社会权与成员权之间、不同的成员权

之间构筑起良性的互动关系，促成各数据利益的协调

与实现。

其一，数据的集体代理机制是数据社会权与成员

权的运用，维护着数据社会利益和成分利益。在已有

的数据集体代理机制中，目前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典型

范式：数据信托。纵观数据信托的发展，虽然采用的

信托之名，但其模式早已超出传统信托关系的内涵，

形成诸如由下至上的信托 (bottom－up data Trust) [39]
以及公共信托(Public Trust)[40]等多元化的集体代理形

式。在这些数据代理关系中，代理主体汇集社会公众

的力量促进企业对数据的利用、避免其他数据利益遭

受侵犯，正是数据社会权的体现。故而，在未来的数

据治理中，可借鉴域外的数据信托实践，构筑个人与

收集者之间动态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调数据所承载的

不同利益。

其二，数据社会权与成员权的行使，能使数据集

体救济机制有效应对数据利用损害。数据社会利益

的整体性决定了数据社会权的整体性，同样也决定了

数据利用风险与损害的社会属性。因此，仅凭个人所

提起的民事诉讼，数据利用中所受损的数据社会利益

无法获得有效救济，更遑论个人在诉讼中还面临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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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昂、举证困难等问题[41]。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DPR）》和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TC）》都赋

予了非私人组织在数据泄露时替代个人参与诉讼的

集体诉讼程序，体现出集体性救济的思路。社会权是

公益诉讼基础，而成员权则是个体非以独立个体的名

义提起诉讼的根据。数据集体救济机制能使法院在

审判时从数据利益的整体性出发考虑数据利用所致

的损害，提高司法判决的科学与公正。因此，确立符

合数据法治实践的集体救济制度，是未来数据治理的

重要环节。

其三，数据社会权和数据成员权的行使促成数据

社会利益与成分利益的共同发展。整体与部分有着

密不可分又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数据社会权的实

现意味着数据成员权的实现，而数据成员权的实现也

意味着数据社会权的实现。未来的数据立法在构建

数据集体治理框架，以此实现数据利用的合理与有序

的同时，也应积极促使个人基于自身利益的保障更愿

意对自身数据加以分享，推进企业对数据更大程度地

收集与利用。通过前述信任关系的构建，数据社会权

和成员权能够相互激励，促使数据社会利益和数据成

分利益的共同发展。换言之，数据成员权之间也只有

相互激励才能使各自的成分利益得到实现。在社会

生活的便捷、社会财富增进，以及主体价值尊重并存

的数据利用秩序下，数据社会权和数据成员权是一体

的，只能协同共进。

综上所述，数据的社会利益得到法律的整体性尊

重形成数据社会权，其中成分利益生成个人、企业等

作为非独立个体而所享有的成员权。数据社会权和

成员权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数据成员权就

没有数据社会权，没有数据社会权也谈不上数据成员

权。数据社会权与成员权之间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这是由数据社会利益与数据成分利益之间的整体与

部分关系所决定的。

六、结语

传统权利以个体利益为根据，是一种西方社会所

推崇的个体思维路径。但是，数据社会利益与数据成

分利益之间的整体与部分关系决定了传统个体思维

路径的非有效性。近年来，我国逐渐建立个人信息的

公益诉讼制度，并正在逐步构建“数据银行”[42]“人民

数保”[43]等各式的数据代理平台。这些平台也无不体

现数据社会利益与数据成分利益之间的整体与部分

关系，彰显数据社会权和数据成员权的关系。但通观

我国现有的数据立法，仍未能完全意识到数据社会利

益的整体价值，数据平台的运作重点仍是数据集合定

价与数据打包交易等传统的商业利用，而公益诉讼的

目的也仍拘泥于个人数据权益的救济与填平。我国

未来的数据立法应当发挥数据的社会价值，重视数据

社会权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数据权利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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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 Right Essence of Data Right

Liu Qingsheng, Huang Wenjie
(Law School of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Abstract: The foundation of legal rights is interests, not other factors such as behavior or object of behavior. The data
shows the interests of personality and property, but it is more reflected in social interests. Data personality interests
and property interests are not independent interest forms, but constituent interests, which are the components of data
social interests. As non independent interests, data personality interests and data property interests cannot shape inde⁃
pendent personality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as preset by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Data social interests shape data so⁃
cial rights, and data personality interests and data property interests constitute personality member rights and property
member rights in data social rights. The overall and par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social interests, data personality
interests and data property interests determines the overall and par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social rights and mem⁃
ber rights. Data social rights realize the social benefits of data integrity by virtue of the collective governance frame⁃
work that gathers the will of the public.
Keywords: data rights; social rights; social interests; membership; social rights of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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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Expression of Crypto Currencies
—A Typological Analysis Perspective

Wu Ye
( School of Law,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crypto currencies market is in chaos, legal scholars should face up to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legal crypto currencies and private digital currencies, and return to the legal framework to talk about the typological
and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crypto currencies. Only through Legal provision, crypto currency is endowed with the
nature of legal fiction which makes it detach from the commodity function completely and become real currency. Since
private crypto currency doesn't have the legal fiction, it is not legal currency, but the attribute of "Quasi-asset Securiti⁃
zation" makes private crypto currency the legal property and transaction object of the civil subject. legislators should
prohibit private crypto currency from replacing legal currency, and regulators should be on guard against illegal trans⁃
actions derived from private crypto currency. However, we can't deny the property attributes of private crypto currency
and when the holders of crypto currency suffers actual property loss, damages can be claimed against the counterparty
or even the platform provider.
Keywords: crypto currency; commodity; bitcoin; vir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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